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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史館文物借展作業辦法 

 一○四年六月十五日資源與人事委員會議通過 

一○四年六月十八日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

 

一、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為發揮典藏功能、宏揚電機

系傳統及歷史文物展覽，特訂定本系系史館管理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

法)。 

二、本辦法所稱「借展」，係以國內公立文教機構，商借本館藏品，用於

非營利性展覽為原則。 

三、本作業辦法所稱特藏資料，係指本系系史館所藏之藏品。 

四、凡向本系借展藏品者，須檢附展覽計畫書、借展清單、數量、展覽期

限、借展單位、負責人姓名等資料，於三個月前以正式公文預先送交

本系徵求同意，經本系評估符合規定後，雙方簽訂「借展合約書」（附

件 1），並提交借展期間「藏品牆對牆保險」（意即自展品離開原儲存

地點開始到展出地點往返之運輸途中以及展出期間，都在保單的保險

範圍內），保險內容及金額經雙方協調後訂定，但需註明以本系為要

保人及受益人。但本系藏品中，倘評估狀況有不適借出者，本系將不

出借。 

五、提借及歸還之手續由申請單位事先約定日期、時間，親自來系辦理，

當面點交辦妥簽收手續，並核對填具「借展品狀況書」（附件 2）作為

展品歸還時比對之依據；借展單位歸還借展品時，須經本系相關人員

檢視點交，並核對借展品狀況無誤後，再填具「借展品歸還註銷單」

（附件 3），始完成歸還手續。 

六、借展單位應負責借展期限內展品之安全維護與管理，因考慮保管因素，

國內借展期限以不逾二個月為原則、國外借展期限以不逾六個月為原

則；借展品於開展前一周提借，並於展覽結束後一周內歸還，如需延

期，應先徵得本系同意。 

七、借展品除可收錄於展覽簡介或圖錄外，非經本系同意，不得複製或轉

借。若須用於相關文宣、印刷物或其他加值產品等，須於申請時一併

提出，經本系審酌後決定。因展覽衍生之任何出版品（紙張或電子）

或加值產品、錄影節目等，應無償送交至少三份予本系留存。 

八、借展品展出期間，應逐冊（件）標明「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

史館珍藏」或「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史館提供」字樣。若應



 2 

用於相關文宣、印刷物、電子出版品或其他加值產品、攝影、錄影等，

亦需加註標明。 

九、展覽期間內任何攝影或錄影，需先徵詢本系同意後方可進行。 

十、對於有著作權保護的借展品，借展者應先獲得作者或著作權所有人之 

    同意授權使用，並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一、借展期間，應注意借展品往返運送、展場溫濕度控制、消防及保全

等相關事宜，如有破壞、污損或遺失等突發事件，借展單位應立即

與本系相關人員聯繫，並填具「借展品損壞狀況報告書」（附件 4），

且依投保金額負修復與賠償責任，而複製品則按實際損失賠償。 

十二、前項作品之賠償，應以本系所開列保險金額為計價基礎，借展單位

不得異議。 

十三、因考慮藏品展出後需整理修護，借展品歸還後三個月內不再借展。 

十四、其他如有違反情事，依借展合約書規定辦理。 

十五、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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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史館借展合約書 

   年   月   日 

編號： 

立契約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 

(以下簡稱乙方) 

訂立本契約條款如下: 

一、乙方向甲方借出藏品共計    件，如所附清冊。 

二、借展期間：自民國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。 

三、展覽地點：          。 

四、乙方借展品之用途，僅限於非營利性之展覽。 

五、借展品之包裝、運輸、保險等概由乙方負責，其費用亦由乙方支付，

然其處理方式須徵得甲方同意。 

六、乙方須辦理借展期間「藏品牆對牆保險」（意即自展品離開原儲存地點

開始到展出地點往返之運輸途中以及展出期間，都在保單的保險範圍

內），並註明以本系為要保人及受益人。保險費概由乙方負擔（保險

內容及金額經雙方協調後訂定），並提交保單副本乙份予甲方收執。 

七、乙方非經甲方同意，所借展之藏品皆不得用任何方法複製或轉借。若

須用於相關文宣、印刷物、電子出版品或其他加值產品等，須於申請

時一併提出，經本系審酌後決定。乙方不得改變借展品的型態及狀況，

若欲改變，必先徵得甲方的書面同意。 

八、借展品展出期間，應逐冊（件）標明「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

史館珍藏」或「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系史館提供」字樣。若應

用於相關文宣、印刷物、電子出版品或其他加值產品、攝影、錄影等，

亦需加註標明。 

九、對於有著作權保護的借展品，乙方應先獲得作者或著作權所有人之同

意授權使用，並依著作權法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、因展覽衍生之任何出版品（紙張或電子）或加值產品、錄影節目等，

應無償送交至少三份予本系系史館留存。 

十一、借展期間，應注意借展品往返運送、展場溫濕度控制、消防及保全

等相關事宜，如有破壞、污損或遺失等突發事件，乙方應立即與本

館相關人員聯繫，並填具「借展品損壞狀況報告書」（附件 4），並負

修復與賠償責任。前項藏品之賠償，以甲方所開列保險金額為計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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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，乙方不得異議；而複製品則按實際損失賠償。 

十二、乙方於借展品之保管應有如下安全標準： 

（一）警報系統，以便災禍、竊盜等緊急狀況有立即的保全人員介入。 

（二）加鎖或有警示之展示櫃。 

（三）攝氏 20 度上下 2 度之溫度。 

（四）相對濕度 55%上下 5%。 

十三、借展文物運送作業前，應由甲、乙雙方共同研擬「借展品狀況書」（附

件 2），以作為未來歸還之依據。 

十四、借展品應於展覽結束後一周內歸還，但如遇重大事故或借展各項條

件未被遵守，甲方保留要求一部分或全部借展品提前歸還的權利。

借用期限必要時得以延期，由乙方提出書面申請，並經甲方同意後

辦理。 

十五、本合約於必要時，得經甲、乙雙方書面同意後，以修訂條文之方式

修改之。 

十六、乙方應於預定歸還期限內歸還所借藏品，經甲方相關人員檢視點交，

並核對藏品狀況無誤後，再填具「借展品歸還註銷單」（附件 3），始

完成歸還手續。 

十七、乙方不依約履行時，應受台南地方法院之審轄，訴訟費概由乙方負

擔。 

十八、本契約壹式貳份，甲乙雙方各執壹份。本契約附件與本契約具備同

一效力。 

 

甲方： 

負責人: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乙方： 

負責人: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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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借展品狀況書 

   年   月   日 

 

品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代： 

(Title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尺寸： 

藏品種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狀況/Condition： 

□良好/Good      □尚可/Fair          □不佳/Poor 

 

1.正常(   )  2.破損(   )   3.髒污(   )    

4.其他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照片 

 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點交人員簽章(加註日期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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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借展品歸還註銷單 

借展時間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歸還時間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藏品名稱  

數    量  

歸還地點  

作品現況 

(含照片) 

 

備    註 

1.提借（歸還）藏品經提借人員及系史館管理人員點交無誤後填具本註銷單。 

2.提借（歸還）藏品如有毀損或遺失，除於本註銷單「作品狀況」欄註記外，

並即另案簽報。 

提借人簽章 系史館管理人員 系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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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借展品損壞狀況報告書 

   年   月   日 

藏品名稱  作者  

類別  價值  

尺寸  入庫日期  

損壞地點  損壞日期  

損壞情形 
 

損壞原因 
 

投保狀況 
 

處理情形 
 

備註 照片 

  

 

 


